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比选年产10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融资方案的公告

各银行：

为解决公司下属子公司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我公司拟采用公开比选融资方案的方式申请金融机构项目建设贷款，诚邀各单位前来参与。如贵单位有意参与本次选聘活动，请按要求报名并报送融资方案，相关事宜告知如下：

一、报名主体要求：

（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二）信誉良好，遵守行业规范，近三年（2023年7月至今）不存在责令停业整顿、吊销金融许可行政处罚的情况。

二、报名时间及获取比选文件方式

（一）2026年6月16日至2026年6月18日（18:00前）
（二）仅接受网上报名。将加盖公章的报名回执表、公司营业执照、金融从业相关证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委托书扫描件发送至我公司联系人员邮箱（邮件命名参考格式：XX机构—联系方式），我公司收到报名资料审核无误后将比选文件发送至报名参选人指定邮箱。
三、参选文件报送方式、时间

本次金融机构公开比选接受邮寄/快递的参选文件（加盖公章一式五份）。邮寄/快递方式提交的须在参选递交截止时间前寄达并按比选文件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第一轮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06月26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逾期的参选文件视为无效。

第二轮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09月26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如有延迟，届时另行通知）；逾期的参选文件视为无效。
（三）参选文件递交地点：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61号集团办公室106室

注：参选文件递交时，应装袋后使用密封条密封并标明项目名称、参选单位名称、盖公章并在封口处加盖骑缝章，未密封的参选文件无效，天原集团不予接收。

四、方案评审安排

第一轮比选评审时间：2026年06月26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

第二轮比选评审时间：2026年09月26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如有延迟，届时另行通知）。
比选评审地点：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61号集团办公室106室

五、发布媒介

本次公告和评审结果公示将在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发布。
六、联系方式

业 务 联 系人：李女士

联 系  电 话：18282566917

邮   箱   号：10066839@ybty.com

附件：一、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报名回执

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16日

附件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报名回执表

	参选单位全称
	参选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融资项目名称
	备注

	
	
	
	
	□年产10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
	


注：请在拟参选项目方框前打勾√。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兹证明，___________在我公司任__________职务，系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参加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比选年产10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融资合作方案征集，有权签署参选文件、进行合同谈判、签署合同和处理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

法定代表人个人情况：

姓 名：_________ 性 别：_________ 年 龄：_________ 职 务：_________  

身份证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明文件名称及编号）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鲜章）
 参选人（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26年_______月______日

注： 

（1）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指合法注册文件上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提供的证件、证明不齐或不符合要求的，参选文件不予受理。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参选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人员           （姓名）为我公司授权代理人。授权其代表我单位参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比选年产10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融资方案征集。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本次参选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另行授权），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特此委托。

附：1.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2.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鲜章）

参选人（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日  期：2026年_______月______日

注：

(1)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不亲自参选而委托代理人参选适用。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委托他人参选的，委托代理人应是参选人本单位的人员。

(3)委托代理人提供的证件、证明不齐或不符合要求的，参选文件不予接收。   


